
武汉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申请表

借
款
人
信
息

姓名 手机号码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现住房地址

公积金缴存
情况

□单位缴存
□异地缴存
□灵活缴存

缴存城市 单位电话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灵活就业
形式

收入来源

紧急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亲属关系

（

已
婚
填
写）

共
同
借
款
人
信
息

姓名 手机号码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公积金缴存
情况

□单位缴存
□异地缴存
□灵活缴存
□未缴存

缴存城市 单位电话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灵活就业
形式

收入来源

（

如
有
需
要
填
写)

共
同
还
款
人
信
息

姓名1 证件类型 手机号码

与借款人关系 证件号码

姓名2 证件类型 手机号码

与借款人关系 证件号码

购
房
信
息

房屋总价
（元）

首付金额
（元）

建筑面积
（㎡）

合同备案号/产权证号

房屋坐落地址

贷
款
申
请
信
息

房屋性质 □商品房  □存量房  □商转公商品房   □商转公存量房

贷款类型

□纯公积金
公积金贷款             

（万元） 贷款总金额
（万元）

□组合贷款
公积金贷款             

（万元）
商业贷款
（万元）

贷款年限
（年）

还款方式 □等额本息  □等额本金



婚姻
状况
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本人目前婚姻状况为 已婚/ 未婚/ 离异未再婚/ 丧偶未再婚，在申请办理公
积金贷款期间婚姻状况未发生变化。如有变化，本人将及时通知贷款银行，并按照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的相关要求提供相应申贷资料。
        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事项完全真实，如有不实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 （借款人，签名手印）

（共同借款人，签名手印）  年    月    日

家庭
收入
承诺

         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家庭月平均可支配收入为                          元。
         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完全真实，如有不实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 （借款人，签名手印）

（共同借款人，签名手印）  年    月    日

共同
还款
承诺

         本人自愿作为借款人的共同还款人，共同偿还借款人与贷款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住房公积
金贷款还款义务。

承诺人： （共同借款人，签名手印）

（共同还款人，签名手印）  年    月    日

1.本人保证上述所填写资料及借款人（含共同借款人、共同还款人）资信资料真实、有效，若提供虚假资料，本
人（含共同借款人、共同还款人）愿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由此导致的法律责任，并同意武汉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和贷款银行将不良信用上报相关信用信息数据库。
2.本人（含共同借款人、共同还款人）同意并授权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贷款银行通过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
据库及其他依法成立的征信机构查询、打印、保存借款人（含共同借款人、共同还款人）的个人信用信息；并
同意将借款人（含共同借款人、共同还款人）的个人信息和信用信息（包括不良信息）提供给金融信用信息基
础数据库或其他依法成立的征信机构。
3.本人同意并授权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贷款银行因贷款申请、审批及贷后管理等查询、打印、留存借款人
（含共同借款人）的婚姻状况。
4.本人同意并授权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贷款银行因贷款申请、审批及贷后管理等查询、打印、留存借款人
（含共同借款人）的社保信息。
5.本人同意并授权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贷款银行因贷款申请、审批及贷后管理等查询、打印、留存借款人
家庭名下（含共同借款人、未成年子女）的房产（不动产）信息。
6.本人同意并授权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贷款银行收集并存储本人、共同借款人和共同还款人在办理本业务
过程中主动提供或因使用服务产生的个人信息，同意并授权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贷款银行可将上述信息
用于贷前审查、贷款审批、贷后管理、纠纷处理及公积金中心要求办理的其他事项，并可将上述信息依法用于
内、外部审计、业务分析统计、监管报送、司法协助、合规检查等。
7.本人及共同借款人承诺此次所购房贷款为家庭名下的首套房/二套房贷款，并同意以所购房屋作为公积金贷
款的抵押物。
8.本人同意并授权武汉公积金中心和贷款银行查询本人及共同借款人在全国任何城市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和贷款情
况。

       借款人 （签名手印） ：                                共同借款人（签名手印） ：               

       共同还款人（签名手印）：                     年   月    日  

        我行已对借款人（含共同借款人、共同还款人）提供的办理贷款及抵押所需资料的原件进行了核实，所有资
料真实，完整。如出现虚假资料，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本行承担。

       贷款银行（公章）：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两份（武汉住房公积金中心、贷款银行各留存一份）


